
团体标准申报流程

一、申报项目

标准牵头单位（企业）对计划要做的标准整理资料，提交给协会（团体标准化专

业委员会）。

二、立项

协会对企业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查，对该标准的价值做出判断，符合要求的准予立

项。

三、起草

对于立项完成的标准，牵头单位要组织人员起草标准文本等资料，主要工作包括：

资料收集，国内外状况分析，必要的实验验证，编制标准文本初稿和编制说明。

四、征集意见和审核

完成标准初稿等材料后，要进行意见征集，主要形式为网上公开征求（全国团体

标准信息平台）。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 30 日。

五、申报和发布

意见征集后，根据修改意见完善标准形成终稿，由协会发放编号及公告，开始申

报，申报完成后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对外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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